
113.2.20 

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轉組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113 年   月    日 

姓名  
申 請 就 讀 

組 別 及 年 級 

□ 工設組  年級 

□ 商設組  年級 學號  

申請轉組原因  

家長意見  

家長簽章 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連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

說明： 

申 請 期 間 113 年 3 月 13 日 8:00 起 至 113 年 3 月 20 日 17:00 止 

申 請 資 格 各年級學生均得申請轉組。 

名    額 工設組、商設組互轉人數差額不得多於 5 人。 

審 查 方 式 
如工設組與商設組相互轉組之人數差額大於 5 人時，以學期成

績作為錄取排序基準。 

應 繳 交 資 料 
1. 申請表(需經家長簽章)。   
2. 學期成績單。 

其     他 修業年限、畢業學分悉依本校轉系辦法、學則及有關規定辦理。 

 


